
法官主动为企业避免诉累， 一揽子解决商事纠纷

奉贤法院供图

黄浦法院集中调解 13 件融资租赁案件， 以调促产助力企业 “回春”

黄浦法院供图

法治重点A2 2022 年 7 月 12 日 星期二

www.shfzb.com.cn一、二版责任编辑 章炜 见习编辑 魏艳阳 E-mail:fzbfzsy@126.com

保住企业“吃饭家伙” 非恶意拖欠免除“老赖”“限高”之忧

以调促产，上海法院助企“回春”
□法治报记者 夏天

疫情冲击下， 许多企业的抗风险能力面临极大的挑战。 企业能否 “挺过来”， 背后牵涉到千万就业人口的生计。 当下， 上海法院充分发挥四级

法院职能定位改革试点以来 “将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 的审判职责， 以调促产助企重振。 在一桩桩案件审理中， 法院全力设法保住融资租赁承租

企业生产经营必需品， 主动出击为企业免除诉累， 一揽子缓解企业现金流压力， 为有实际困难而非恶意拖欠的企业免除被列入 “老赖” “限高”

名单之忧……在依法审理的同时， 上海法院重视良好的社会效果， 在特殊时期充分衡量双方当事人的利益， 助企业再启经营、 寻求可持续发展之

路。

“疫情影响大， 我并不是恶意

违约的。 目前刚恢复经营， 我们的

企业仍旧比较艰难， 可否给予一定

的宽限期、 减免一定的逾期利息？”

近日， 一位被诉融资租赁承租人向

黄浦区人民法院表达了自己的苦衷

和诉求。

融资租赁是当前中小微企业主

要的融资方式之一， 其所选定用于

融资的租赁物， 一般都是企业生产

经营所必需的物品， 犹如“吃饭的

家伙”。 而一旦企业资金链断裂、

发生违约， 融资租赁公司将会通过

控制这批生产经营所必需的设备，

来保障其融资款的回收， 而承租人

的生产经营也必然因此受到打击。

某融资租赁股份有限公司是黄

浦区内一家大型的融资租赁公司，

其业务几乎遍布全国。 但受疫情影

响， 其客户的生产经营受到极大影

响， 融资款的回收极为艰难。 为及

时止损， 该融资租赁公司将疫情期

间租金逾期到达一定期限的承租人

诉至法院， 诉请启动加速到期流

程。

然而正如承租人所说， 他们的

违约也有难言之隐。 例如,一个案

件的承租人身份比较特殊， 是经国

家教育部批准实施普通高等学校本

科教育的民办大学， 具有一定规

模， 在校学生逾 8000 人。 该学院

通过融资租赁所置办的租赁物均系

教学设配和学生宿舍配套设施， 关

系到在校生的学习生活， 性质较为

特别。

虽然案情并不复杂， 法院判决

“准许加速到期” 也符合法律规定

和合同约定。 但针对当下的特殊情

况， 如何以司法推动企业重振、 维

系可持续发展， 实现融资方和用资

方的双赢， 才是让主审法官慎之又

慎的原因。

为此， 审判长沈澜在第一时间

会同审判员施浩、 法官助理周晔、

程潇淑制定案件审理方案。 一方

面， 主审法官劝说某融资租赁公司

暂缓对租赁物申请采取保全措施，

保证企业生产经营所必须的物品不

受影响， 尤其是对于学校而言， 保

全案涉租赁物甚至会直接影响学生

的学习生活。 另一方面， 法官积极

通过电话、 在线审理等方式促进双

方沟通， 为其提供过往审判实践中

成功的调解模板， 向双方释明调解

的好处， 以双赢的理念推动双方达

成调解。

自 6月上海恢复生产生活秩序

以来， 截止至今年 7月初， 上海黄

浦法院针对此类受疫情影响发生的

融资租赁合同纠纷案件， 坚持促成

调解， 以展期续贷、 分期还款等形

式替代启动加速到期， 以此减少对

企业生产经营的影响。 一个月内，

黄浦法院集中推进了 13 件融资租

赁案件的调解， 当事人横跨上海、

山东、 福建等地， 涉案标的金额总

计高达 2.5 亿元， 用“以调促产”

的方式给企业“回春” 提供良好的

环境。

“案件的审理除了应当符合合

同的约定和法律的规定， 也应追求

良好的社会效果。 在这一特殊时

期， 案件的审理过程中应当充分衡

量双方当事人的利益， 兼顾疫情后

助企重振以及中小微企业的需求，

助他们再启经营、 寻求可持续发展

之路。 尤其是当承租人是学校、 医

院等特殊主体的情况下， 更需要全

面考虑可能造成的社会影响， 审慎

处理。” 审判长沈澜说道。

“法官， 我们虽然目前只主张

了第一笔款项， 但希望能把后续的

款项一并打包处理， 这样我们不用

再来打第二次、 第三次官司了。”

近日， 一位股权转让纠纷原告吕某

向上海奉贤法院商事庭姚依哲法官

咨询道。

本案原告是上海某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 （以下简称投资管理公司），

被告是某地产集团公司 （以下简称

地产公司 ）。 双方于 2021 年 9 月

28 日签订了 《上海市奉贤区柘林

镇某区域地块项目之退出协议》

（以下简称 《退出协议》）， 约定原

告向被告转让所持有的第三人上海

某置业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置业公

司） 33%的股权， 被告向原告分四

次支付股权转让价款为 1.5 亿余

元。

疫情期间， 原告公司现金流本

就紧张， 加之被告一直逾期未付，

对原告来说更是雪上加霜。 今年 1

月 13 日， 原告将地产公司和置业

公司诉至上海奉贤法院。

主审该案的姚依哲拿到案件

时， 克服足不出户不能去法院开庭

的困难， 通过全流程网上办案系

统， 积极回应当事人在疫情期间的

司法需求。 审理过程中， 姚依哲发

现案子本身并不难处理， 根据双方

《退出协议》 约定， 原告本次诉讼

主张的是第一笔款项， 如果后续两

笔款项未按时支付， 原告仍需来院

诉讼， 造成当事人诉累， 也不利于

矛盾彻底化解。 若能把后续的纠纷

隐患在本案中一并处

理， 无异于给原告吃

了一颗定心丸， 对于

企业来讲可以赢得一

线生机。

想到这里， 姚依

哲开始做原被告工

作， 对付款时间、 违

约金支付标准等问题

与双方沟通意见。 通

过多次和双方线上沟

通、 分析利弊， 被告

同意将未到期的股权

转让款并入已有争议

一揽子解决。 在姚依

哲主持下， 最终本案

达成标的逾 1.5 亿元

的调解方案： 被告地

产公司将于今年 11

月 30 日前， 分 7 次

向原告支付欠款和相

应利息利息。 同时，

考虑到被告的工程建设需要， 经过

原告同意， 在每一笔款项支付前，

法院分别给予被告 30 天的支付缓

冲期， 让其有充分的时间准备资

金， 合理安排工期。 如被告逾期付

款超过前述 30 日支付缓冲期的，

则原告有权就被告逾期支付的当期

款项向上海奉贤法院申请强制执

行。

调解协议签订当天， 被告现场

将第一笔款项 330万元打入原告账

户。

“真的太感谢奉贤法院了， 目

前公司已恢复运转！ 疫情期间法院

及时为企业解决困难， 这次诉讼让

我切身体会到了公平正义就在我们

老百姓身边！” 收到转让款后， 吕

某深情地说道。

本案的成功调解， 是上海奉贤

法院发挥审判职能助企重振的一个

缩影。 疫情期间， 上海奉贤法院借

助全流程网上办案， 充分践行了四

级法院职能定位改革试点以来将矛

盾纠纷化解在基层的审判职责， 有

效缓解了企业的资金压力， 为企业

振兴提供司法保障。

“非常感谢政府和法院，能给予

我们这个小微企业支持和帮助，我

们发自内心地感谢。 ”近日，一名酒

店经营人曹先生激动地对上海市杨

浦区人民法院表达谢意。 该院充分

发挥司法职能作用，依托线上“一案

一群”办案功能开展执行调解，帮助

受疫情影响经营的酒店与场地出租

方达成和解协议，助企业渡过难关。

某酒店经营人曹先生与上海杨

浦某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资管公司）签订了房屋租赁合同。合

同期限届满前， 资管公司为支持属

地街道的公益项目， 通知曹先生不

再续租该房屋。 2020年6月底，合同

到期后，曹先生并未返还房屋。

一方不愿搬， 一方不想再续

租， 双方僵持不下。 协商无果后，

资管公司向上海杨浦法院提起诉

讼， 要求曹先生返还房屋， 并支付

合同期满次日起至房屋实际返还之

日止的房屋使用费。

上海杨浦法院在审理中， 组织

双方调解。 双方自愿达成协议， 曹

先生于 2021 年 9 月底前将涉案房

屋返还资管公司， 并支付房屋逾期

返还的占有使用费 40余万元。

此后， 曹先生搬走了涉案房屋

内大部分物品， 却迟迟未支付房屋

使用费。 今年 3月， 资管公司向法

院申请强制执行。

案件受理后， 执行法官戴斌第

一时间对被执行人的财产进行了查

控。 被执行人曹先生主动联系法

官， 表示并非恶意拖欠， 只是其经

营的酒店受疫情影响， 生意惨淡，

实际履行确实存在困难。

得知被执行人面临的困境， 戴

法官在征得申请执行人资管公司的

同意后决定暂不对被执行人采取限

制高消费、 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等措施。 时值上海疫情封控期间，

双方当事人无法到法院面对面协

商， 戴法官就依托上海法院办公办

案平台“一案一群” 功能， 在线上

组织双方进行调解。

调解过程中， 戴法官主持双方

就 2020 年疫情期间房屋租金的减

免及房屋占有使用费进行了协商。

“根据国家相关政策， 2020 年疫情

期间， 对于租用行政事业单位和国

有企业房屋场所的小微企业、 个体

工商户， 业主应结合实际情况进行

租金减免。” 戴法官围绕相关政策

进行了充分的释法说理。

在戴法官积极引导和释明下，

双方在费用问题上进一步缩小差

距。 申请执行人主动提出， 若被执

行人自愿履行， 且没有恶意拖欠行

为， 同意免除 4 个月的房租， 约

10 万余元。 最终， 双方达成了和

解协议， 被执行人曹先生支付申请

执行人资管公司房屋占有使用费等

合计 31 万余元。 目前， 该案已顺

利执结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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